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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堡有个特别的跨国家庭：自
幼结缘中文的德国母亲，英籍父亲，加
上一对每周六赴华文学校孔子课堂学中
文的儿女。兄妹俩和母亲讲德语和中
文，和父亲讲英语。多元语言环境里，
中文既是母子之间的乐趣，也是家庭文
化的一部分。

今年夏天，兄妹二人登上“汉语
桥”中文比赛的舞台，真诚讲述中文学
习故事，分别斩获德国赛区中小学组冠
军，并在全球总决赛中获奖。这份成果，
既得益于家庭氛围浇灌的兴趣萌芽，也
离不开孔子课堂老师的用心培育。

家庭浸润：语言“活”起来

“小时候我看到中国动画片、电视
剧里的漂亮‘仙女’，以为自己长大后
也会有黑头发、黑眼睛，结果我头发一
直是咖啡色，眼睛还是蓝绿色的。”刚
过完 11 岁生日的德国小学生黄晓蕾，在
采 访 中 用 一 口 流 利 的 中 文 讲 述 儿 时
趣事。

四五岁起，她和哥哥黄永杰便开始
去英国的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后来进入
德国汉堡的汉华中文学校孔子课堂，同
时跟着中国老师学习历史、乐器、歌舞
等课程。

这份中文情缘，得从他们的妈妈——
黄雪薇小时候的经历讲起。

“汉堡是个港口城市，就像天津一
样。在我小时候，这里已经有很多中国
人前来做生意。”黄雪薇回忆说，“我母
亲的秘书是中国台湾人，她的丈夫来自
上海。我 6 岁时，便和他们的儿子一起
进入中文学校上课。”可惜由于家里缺
乏中文环境，黄雪薇在中学时中断了中
文学习。但她始终忘不了中文的独特魅
力——象形文字的字形和含义有关联，
比如“雪”字中藏着“雨”，非常美。

而且汉字声调像唱歌一样有起伏，虽然
难学，但很有意思。

成为母亲之后，这份遗憾成了动
力，她直言：“多学一门语言是好事。
AI 能翻译文字，但语言里的情感和感觉
是翻译不出来的，还是得自己学。尤其
中德语言差异比较大，比如中国成语里
有不少典故，要想更好地和中国人交流
就得了解中国文化历史。”

为了给孩子营造中文环境、用标准
中文发音“磨耳朵”，黄雪薇找来不少
中国影视作品，比如 《大头儿子小头爸
爸》《葫芦娃》 等启蒙动画。最近几年，
兄妹俩分别迷上 《全职高手》《你微笑
时很美》 等网播作品，觉得剧中角色克
服困难的韧劲儿很酷。

“就是要让他们觉得中文有用、能
融入生活，而不只是功课，这样才会更
有学习动力。”黄雪薇分享教育心得时
提到，自己儿时正是因为妈妈租来的中
文武侠片看着很酷、却听不懂，才下定
决心学好中文。

现在，黄雪薇一面跟着孩子“补
课”，一面在家里为他们营造中国文化
氛围。春节时，应儿子的要求，去中国
超市采购食材、煮火锅、准备全家第一
顿年夜饭；跟着网络短视频带孩子们学
画竹子；和中国家庭朋友一起做冰皮月
饼……她相信，学中文的核心是让语言

“活”起来，融入生活，连接他人。
黄雪薇观察到，来汉堡留学、定居

的中国人多了，开设中文课的德国学校
多了，孔子学院组织的中国文化活动也
从只面向华侨改为向市民开放。“感觉
世界变小了，中文不再是遥远的语言。”
她说。

家校协力：圆梦“汉语桥”

“大家听过火锅唱歌的声音吗？咕

嘟咕嘟——对我来说，这不仅是春节的
声音，更像是五千年中华文化在轻声对
我诉说，也像我对中文的热爱，在心里
沸腾不止。”今年举行的第十八届“汉
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中，12 岁的
黄永杰凭借这段充满生活气息的表述，
拿下德国赛区冠军和全球总决赛优秀口
才奖。

妹妹同样表现亮眼，她主动报名参
加第五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
秀，在演讲之后表演了一段“陶俑舞”。
这支舞蹈是对中国持镜俑的拟人化，表
现陶俑夜半苏醒、出门玩耍的情景，天
真活泼，十分契合黄晓蕾的性格。最
终，她获得了德国赛区冠军和全球总决
赛优秀才艺奖。今年初，黄晓蕾曾写下
2025 年心愿：提升中文水平、参加“汉
语桥”。如今心想事成。

兄妹两人的中文成长路，离不开中
国老师的悉心教导和针对性备赛帮助。
汉华中文学校的舞蹈、声乐老师指导参
赛小选手们打磨才艺，中文老师则帮助
他们润色演讲稿，指导发音和表现力。

“不过，语音语调的功夫主要下在平时，
靠的是日常积累。”黄晓蕾的中文老师、
汉华孔子课堂中文教师王箐说。

家校沟通是教学中的重要一环。刚
接班时，王箐为周末班专门召开家长
会，强调“孩子的中文路能走多远，很
大程度靠家长的支持和督促”。课后，
她总会留下来与家长沟通，欢迎他们随
时 发 信 息 咨 询 孩 子 学 中 文 时 遇 到 的
问题。

为了以赛促学、以练促用，王老师
鼓励孩子们参加各种中文比赛和夏令营
活动。2023 年以来，汉华孔子课堂的中
小学生，累计 7 人次参加“汉语桥”比
赛，6人次在德国赛区拿过奖。

“最重要的不是比赛成绩，而是孩
子借机结识全球志同道合的中文学习
者，明白自己在这条路上不是孤独的。”
黄雪薇说。今年夏天，她陪伴孩子参加
了“汉语桥”中国游学之旅，到北京和
天津，参观体验，沉浸式感受中国语言
文化。

狗不理包子和天津大麻花，是兄妹
俩最喜欢的中国美食。他们和结对的 10
岁中国男孩乐乐一家欢乐相聚，一起做
狗不理包子。黄永杰回忆：“包子要捏
18 个褶，我最多只能捏 7 个，有的干脆
捏成了盒子。”黄晓蕾印象最深的传统
文化体验，则是在天津文化街用泥人材
料拓印叶子、刻上“黄”字。

旅程中，“汉语桥”队伍还观看了特
殊的太空纪录电影 《窗外是蓝星》 ——
该片由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空间
站拍摄。看到王亚平录制“天宫课堂”
的片段时，黄雪薇格外惊喜，因为她此

前就曾找来“天宫课堂”视频，给孩子
当科学课内容，此刻真切感受到影片与
生活的联结。

“看到两个孩子坚持学中文七八年，
交到许多学中文的朋友，拿下 YCT（国际
少儿汉语考试）二级证书，还盼着再参
加‘汉语桥’比赛，我感到很欣慰——
看得出他们是真的愿意学。”黄雪薇说。

这份自发的热爱，延续着这个跨国
家庭数十年的中文情缘，也将续写新的
故事。

孔子课堂：学国内教材

54 岁的王箐，声音听起来充满青春
活力。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喜欢唱
歌，也喜欢孩子，原本在国内从事银行
工作。5 年前她来到德国，凭借一股钻
研教育的认真劲儿，在海外中文教育领
域找到了自己人生后半程的热爱，现在
担任四年级学生的中文老师。

她的教学堪称“低开高走”——开
局面临不小挑战，核心难度源于教材选
择。“北京的小学生用什么，我们就用
什么——国内的部编版 《语文》。”王箐
说，不同于多数海外中文机构采用针对
外国人的课本，以教学严谨著称的汉华
孔子课堂另辟蹊径，选择了这套内容丰
富、可延展性强、“能讲出彩”，但难度
也最大的 《语文》。

外国人入门中文，汉字音调和书写
是两只拦路虎。第一次批阅课堂听写
时，王老师“差点哭出来”——孩子们
能写出来的字太少了；朗诵作业则是要

么“交不上来”，要么磕绊得让人“听
不下去”。

怎么才能让学生愿意学、张开嘴
呢？王箐绞尽脑汁、用尽浑身解数。

第一个法宝是绕口令。她找来包含
四声的音调绕口令，带着学生读“妈妈
种麻，我在放马，马吃了麻，妈妈骂
马”，接着用手比画着讲解“一声平，
二声扬，三声拐，四声降”……渐渐
地，学生分清了声调、前后鼻音、儿化
音，在中文学习中咂出点儿趣味，课后
也常常把绕口令挂在嘴边练习。

为了让孩子们学好汉字字形和笔
顺，王箐设计了“每周多写一个字”计
划，还奖励听写满分的学生当“听写小
老师”。一学期下来，曾经一个字都写
不出来的孩子也有了明显进步。

“现在我们班的孩子，一爱学绕口
令，二爱学古诗。他们已经觉得学古诗
很容易，经常缠着我问什么时候学下一
首。”王老师告诉记者。

王老师有一双善于发现进步的眼
睛。她让进步突出的学生站上讲台接受
表扬和掌声，用荣誉感激发学习动力。
到了课间，她请德国学生给自己当“德
语小老师”，旨在让他们通过传授德语
学习技巧，潜移默化地把这些方法迁移
到中文学习上。

“半路出家，唯有用心。”为提升教
学能力，王箐每年都会回国参加国侨办
面向海外中文教师组织的培训。她期待
着，未来能带领更多外国学生，领略

《语文》 书中更进阶、更精妙的语言文
化意境。

王箐老师 （后排右二） 和学生们合影。学生手中拿的是王老师为每个人制做的
中文名徽章，旨在增强他们的集体荣誉感。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黄雪薇 （中） 和儿女在中国录制节目。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5）辽 02 执异 341 号 范旭：在本院执行
申请执行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被执行人大连博远良
实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良 基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迈 世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江
苏省建工集团上海物贸发展有限公司、陈杰、范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
中 ，申 请 人 中 国 中 信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市 分 公 司 申 请 变 更 其 为
本案申请执行人。本院现已作出（2025）辽 02 执异 341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如不
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辽 宁 省 大 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辽 02 执 异 340 号 范 旭 ：在 本 院 执
行 申 请 执 行 人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分 行 与 被 执 行 人 迈 世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鼎 之 合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迈 世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陈 杰 、范 旭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过 程 中 ，申 请 人 中 国 中 信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市 分 公 司 申 请 变 更 其 为 本 案 申 请 执 行 人 。 本 院 现 已 作 出（2025）辽 02
执 异 340 号 执 行 裁 定 书 ，裁 定 变 更 中 国 中 信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市 分 公 司 为 本 案 申 请 执 行 人 。 如 不 服 本 裁 定 ，可 以 自 本 裁 定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向 辽 宁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申 请 复 议 。 请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上 述 文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公告 （2025）桂 71 民
初 8 号 创 声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罗 向 东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广 西 中 小 企 业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创 声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罗 向 东 等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因 你 们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起 诉 状 、变 更 诉 请 申 请 书 、传 票 、证 据 、举 证 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权利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 2026 年 4 月 9 日 上 午 8 时 30 分 在 本 院 南 宁 国 际 商 事 法 庭 第 二 审 判 庭 公
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公告  （2025）桂 71 民
初 7 号　 创 声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罗 向 东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广 西 中 小 企 业 融 资 担 保 有
限公司诉被告创声投资有限公司、广西轩轾灏贸易有限公司、罗向东等追偿权
纠 纷 一 案 ，因 你 们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起 诉 状 、传 票 、证 据 、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权利告知书等。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本院定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南宁国际商事法庭第二审
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 宁 省 大 连 市 中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游 慧 心 ：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尹 福 君 诉 被 告
游 慧 心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举 证 通 知 书 、应 诉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期 限 届 满 后 ，本 案 定 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
下午 13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辽 宁 省 抚 顺 市 望 花 区 人 民 法 院 王 美 荣（身 份 证 号 ：
2104031955****0026）：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帅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辽 0404 民 初 5002 号 民 事 起 诉 状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天 内 ，并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古城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 南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郑 州 片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豫 0194 民 初 285 号 张
茂钰：郑州林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及朱蒙、李新军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 责 任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二 百 八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豫 0194 民初 285 号的民事判
决 书 及 民 事 裁 定 书 ，判 决 如 下 ：一 、被 告 李 新 军 在 未 出 资 的 33 万 元 范 围 内 对 第
三 人 孚 昊 科 技（河 南）有 限 公 司 在（2023）豫 0191 民 初 33108 号 民 事 调 解 书 项 下
未清偿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被告张茂钰在未出资的 3267 万元范围内对
第 三 人 孚 昊 科 技（河 南）有 限 公 司 在（2023）豫 0191 民 初 33108 号 民 事 调 解 书 项
下未清偿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郑州林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7924 元 、保 全 费 2728 元 、公 告 费 9680 元 ，由 被 告 张 茂
钰 、李 新 军 负 担 。 限 你 于 公 告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及 民 事
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你可以在民事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黄 建 新 ：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罗 婉 清 与 被 告 黄 建 新 、佳 爵 物 业 管 理（武 汉）有 限 公 司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鄂 01 民 初 460 号 案 件 的 起 诉 状 开 庭 传 票 、证 据 清
单 、证 据 副 本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等 ，本 公 告 自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交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26 年 4 月 3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 在 本 院 第 27 号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东 西 湖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张 惠 华 、江 薇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楚 勤 、
曾 华 凤 与 被 告 张 惠 华 、江 宁 、江 薇 ，第 三 人 武 汉 帅 辉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房 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5）鄂 0112 民初 16146 号案
件 的 民 事 起 诉 状 、合 议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证 据 材 料 等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本 院 定 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 上 午 9 时 在 本 院 第 十 四 号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辽 宁 省 抚 顺 市 望 花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何 氏 翠 莺（HA THI 
THUY OANH）：本 院 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 对 原 告 梁 亭 伟 与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依 法 作 出（2025）辽 0404 民 初 294 号 民 事 判 决 ，原 告 梁 亭 伟 与 被 告 何 氏
翠 莺（HA THI THUY OANH）离 婚 。 现 将 上 述 判 决 内 容 作 为 判 决 书 正 本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满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送 达 期 限 届 满 后 三 十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 上 诉 状 ，上 诉 于 辽 宁 省 抚 顺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郝 光 辉 ：本 院 受 理 的 贾 文 静 与
郝 光 辉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依 法 作 出 判 决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4）京 0108

民初 5837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贾文静的诉讼请求，不准离婚。案件
受理费一百五十元，由贾文静负担，已交纳。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洪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AGHAKAZIN TIM‐
BONG VALENTINI WILSON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连 诉 被 告 AGHAKAZIN 
TIMBONG VALENTINI WILSON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鄂 0111 民 初 1242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永 旺 株 式 会 社 ：本 院 受 理 百 年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与 你 公 司 因 商 标 权 无 效 宣 告 请 求 行 政 纠 纷 上 诉 一
案 ，你 作 为 原 审 当 事 人 参 加 诉 讼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5）京 行 终
243 号 案 件 当 事 人 须 知 、廉 政 监 督 卡 、证 据 等 相 关 材 料 。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西 安 道 亨 仪 表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第 三 人 香 港
协 洋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西 安 惠 秦 自 来 水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西 安 道 亨
仪表制造有限公司、第三人香港协洋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陕 01 民初 120 号案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 票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通 知 书 等 法 律 文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9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交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并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的 2026 年 5 月 13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 在 西 安
知识产权法庭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公告  费 丽 宏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抚 顺 站 前 支 行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诉 讼 请 求 ：一 、
要 求 被 告 支 付 截 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 止 尚 欠 本 金 300000 元 人 民 币 ；二 、要 求 被
告 支 付 截 至 2025 年 5 月 20 日 止 ，尚 欠 利 息 1035 元 ，并 请 求 支 付 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三 、判 令 被 告 费 丽 宏 承 担 本 案 诉 讼 费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前 述 诉 讼 材 料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8 时 30 分（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五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广 东 省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GUO RUIJUN：本 院 在 执 行 申 请 执 行 人
广东博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金谷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执 行 案 号 为 ：（2024）粤 0304 执 32351 号］过 程 中 ，广 东 博 天 供
应 链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向 本 院 提 出 书 面 异 议 ，本 院 依 法 受 理 ，现 本 院 依 法 向 你（单
位）公告送达本院（2025）粤 0304 执异 1401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一、追加被
申 请 人 甘 小 红 、GUO RUIJUN 和 深 圳 市 润 谷 源 投 资 企 业（有 限 合 伙）为 本 院

（2024）粤 0304 执 32351 号案件被执行人，被申请人甘小红、GUO RUIJUN 和深
圳 市 润 谷 源 投 资 企 业（有 限 合 伙）应 分 别 在 未 缴 纳 出 资 金 额 15533666 元 、
3314000 元 和 1926241 元 范 围 内 ，对 被 执 行 人 深 圳 市 金 谷 园 实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在（2024）粤 0304 民 初 10769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项 下 所 负 申 请 人 广 东 博 天 供 应 链 管
理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驳回申请人广东博天供应链管理有
限 公 司 其 余 申 请 事 项 。 当 事 人 如 不 服 本 裁 定 ，可 自 裁 定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 北 省 孝 感 市 孝 南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HUYNH THI THUY LINH：本 院 受 理
的（2024）鄂 0902 民 初 7395 号 原 告 杨 康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满 三 个 月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2026 年 4 月 15 日
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湖 北 省 孝 感 市 孝 南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HUYNH NGOC 
HUYEN（中 文 名 ：黄 玉 玄）：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闵 运 五 诉 被 告 HUYNH NGOC 
HUYEN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鄂 0902 民 初
756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徽 省 东 至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杨 氏 雪 然（DUONG THI 
YUYET NHIEN）：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朱 世 雷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皖 1721 民 初 308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准 予
原 告 朱 世 雷 与 被 告 杨 氏 雪 然（DUONG THI YUYET NHIEN）离 婚 。 案 件 受
理 费 200 元 ，由 原 告 朱 世 雷 负 担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原 告 朱 世 雷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被 告 杨 氏 雪 然（DU‐
ONG THI YUYET NHIEN）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徽 省 池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江 苏 省 无 锡 市 惠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苏 0206 民 初 4828 号 BURTU‐
KAN WEDAJO ETENA：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高 志 远 与 被 告 BURTUKAN 
WEDAJO ETENA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诉 请 ：请 求 判 令 解 除 原 告 与 被 告 的 婚 姻
关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 苏 省 无 锡 市 惠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苏 0206 民 初 12297 号 黎 氏 映
凤 ：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苏 文 与 黎 氏 映 凤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诉 请 ：请 求 判 令
解 除 原 告 与 被 告 的 婚 姻 关 系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材
料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民 事 裁 定 书

（简 转 普）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三 个 月 ，即 视 为 送 达 。 并 定
于 公 告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辽 宁 省 抚 顺 市 新 抚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崔 力 超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盛 家 林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诉 请 ：请 求 准 予 盛 家 林 与 崔 力 超 离 婚 ，判 决 子 女 盛 露 熙 由 盛 家

林抚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上 述 材 料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天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交 答
辩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30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次 日 上 午 9 时
整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如遇节假日将依法顺延）。届时你若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吉 林 省 吉 林 市 丰 满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李 镐 明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金 春 花 诉 被 告 李
镐 明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吉 0211 民 初 4629 号 案 件 起 诉
状副本、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如下：一、请求准许金春
花 与 李 镐 明 离 婚 。 限 你 李 镐 明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上 述 材 料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
人 民 法 院 家 事 审 判 庭 家 事 法 庭（吉 林 市 丰 满 区 吉 林 大 街 101 号）不 公 开 开 庭 审
理此案，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 宁 省 大 连 市 旅 顺 口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辽 0212 民 初 4312 号 薛 松
梅 、李 佳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大 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旅 顺 支 行 与 被 告 大
连 电 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电 机 集 团 重 德 钢 结 构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如 懿 佳 和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嘉 城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沈 成 、李 书 琴 、李 欣 焰 、
李 志 友 、薛 松 梅 、沈 诗 海 、郑 钧 玮 、李 佳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原 告 起 诉 状 副 本 、民 事 裁 定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应 诉 通 知 书 、诉 讼 须
知 、举 证 通 知 书 、调 解 建 议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材 料 。 原
告 的 诉 讼 请 求 ：1.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大 连 电 机 集 团 重 德 钢 结 构 有 限 公 司 向 原 告 支
付 借 款 本 金 94990000 元 ；2.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大 连 电 机 集 团 重 德 钢 结 构 有 限 公 司
向 原 告 支 付 利 息 2045755.33 元 、罚 息 3756854.5 元 、复 利 69583.85 元（利 息 按 年
利 率 5.65% 计 算 ，罚 息 及 复 利 按 年 利 率 8.475% 计 算 ，暂 计 算 至 2025 年 6 月 24
日 ，请 求 至 实 际 支 付 日 止）；3.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大 连 电 机 集 团 重 德 钢 结 构 有 限
公 司 向 原 告 支 付 为 实 现 债 权 所 支 出 的 律 师 费 15000 元 ，以 上 合 计 ：
100877193.68 元 ；4. 请 求 判 令 原 告 对 被 告 大 连 电 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所 有 的 位 于
大 连 市 旅 顺 口 区 盐 柏 路 373 号 、373 号 -5 号 、373 号 -6 号 、373 号 -7 号 、373 号
-8 号 、373 号 -9 号 、373 号 -10 号 房 屋 及 房 屋 占 用 内 的 土 地 享 有 抵 押 权 ，并 对
上 述 抵 押 物 折 价 或 者 拍 卖 、变 卖 的 价 款 享 有 优 先 受 偿 权 ；5. 请 求 判 令 大 连 电
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如 懿 佳 和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嘉 城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沈 成 、李 书 琴 、李 欣 焰 、李 志 友 、薛 松 梅 、沈 诗 海 、郑 钧 玮 、李 佳 对 上
述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保 证 责 任 ；6. 本 案 全 部 诉 讼 费 、保 全 费 由 各 被 告 承 担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交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遇 节 假 日 顺 延）上 午 9 时
在 本 院 第 九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本 院 将 依 法 审 理 。
辽 宁 省 大 连 市 旅 顺 口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辽 0212 民 初 4311 号 薛 松 梅 、
李 佳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大 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旅 顺 支 行 与 被 告 大 连 电
机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电机集团重德钢结构有限公司、大连如懿佳和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大连嘉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沈成、李书琴、李欣焰、李志友、薛
松梅、沈诗海、郑钧玮、李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原
告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
调解建议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1.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大 连 电 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向 原 告 支 付 借 款 本 金 145000000 元 ；2.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大 连 电 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向 原 告 支 付 利 息 4820334.92 元 、罚 息
4335197.93 元 、复 利 95604.05 元（利 息 按 年 利 率 5.65% 计 算 ，罚 息 及 复 利 按 年 利
率 8.475% 计算，暂计算至 2025 年 6 月 24 日，请求至实际支付日止）；3. 请求判令
被告大连电机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 15000 元，
以 上 合 计 ：154266136.90 元 ；4. 请 求 判 令 原 告 对 被 告 大 连 电 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所
有的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南路东段 88 号、88-3 号、88-7 号、88-5 号、88-2
号、88-8 号房屋和院内机器设备 130 套以及大连电机集团重德钢结构有限公司
所 有 的 位 于 大 连 市 旅 顺 口 区 盐 柏 路 373-2 号 房 屋 及 房 屋 占 用 范 围 内 的 土 地 享
有 抵 押 权 ，并 对 上 述 抵 押 物 折 价 或 者 拍 卖 、变 卖 的 价 款 享 有 优 先 受 偿 权 ；5.、请
求 判 令 大 连 电 机 集 团 重 德 钢 结 构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如 懿 佳 和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大 连 嘉 城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沈 成 、李 书 琴 、李 欣 焰 、李 志 友 、薛 松 梅 、沈
诗 海、郑 钧 玮、李 佳 对 上 述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保 证 责 任 ；6. 本 案 全 部 诉 讼 费、保 全 费
由各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遇 节 假
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金融法院公告  LOH NEE PENG（罗尔平）：本院对宝马
汽 车 金 融（中 国）有 限 公 司 与 LOH NEE PENG（罗 尔 平）等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二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5）京 74 民初 338、340 号判决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上 述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 研（曾 用 名 ：张 俭 宁）：原 告 张 小 春 、张 小 秋 诉
你 方 遗 嘱 继 承 纠 纷 一 案 ，我 院 已 受 理 。 原 告 诉 讼 请 求 ：1. 请 求 依 法 判 决 坐 落
于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西 苑 100 号 南 二 院 东 七 楼 3 单 元 二 层 303 由 二 原 告 继 承 ；2.
本 案 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
举 证 通 知 书 、证 据 材 料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你 应 当 自 应 诉 通 知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 证 据 ，在 举 证 期 限 内 不 提 交 的 ，视 为 放 弃 举 证 权
利 。 本 院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次 日 下 午 14 时（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山 后 法 庭 第
十 七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辽 宁 省 大 连 市 旅 顺 口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辽 0212 民 初
3631 号 宋 新 锋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大 连 海 陆 丰 远 洋 渔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宋
新 锋 、黄 洋 洋 债 权 人 代 位 析 产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辽 0212 民 初 363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确 认 被 告 宋 新 锋 、黄 洋
洋 就 登 记 在 被 告 黄 洋 洋 名 下 位 于 旅 顺 口 区 玉 玺 路 85-1 号 2 层 1 号 房 屋 及 辽
BC58B6 号 机 动 车 各 享 有 50% 的 份 额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三 十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辽 宁 省 大 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特 此 公 告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WILLIAM WANG、LEI 

WANG：本 院 受 理 华 能 国 际 电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汪 自 东 、WILLIAM WANG
（中 文 名 ：汪 自 定）、LEI WANG（中 文 名 ：汪 雷）所 有 权 确 认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提
出 诉 讼 请 求 ：1. 请 求 依 法 判 决 确 认 坐 落 于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玉 桃 园 二 区 9 号 楼 2 门
302 室 归 原 告 所 有 ；2. 请 求 依 法 判 令 三 被 告 配 合 原 告 办 理 上 述 房 屋 的 产 权 变 更
登记手续，将所有权登记至原告名下。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整（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南 区 第 十 七 法 庭 开 庭
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WILLIAM WANG 、LEI 
WANG：本 院 受 理 华 能 国 际 电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汪 自 东 、WILLIAM WANG

（中 文 名 ：汪 自 定）、LEIWANG（中 文 名 ：汪 雷 )所 有 权 确 认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提
出 诉 讼 请 求 ：1. 请 求 依 法 判 决 确 认 坐 落 于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玉 桃 园 二 区 9 号 楼 2
门 301 室 归 原 告 所 有 ；2. 请 求 依 法 判 令 三 被 告 配 合 原 告 办 理 上 述 房 屋 的 产 权
变 更 登 记 手 续 ，将 所 有 权 登 记 至 原 告 名 下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整（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在 本 院 南 区 第
十 七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未 到 庭 本 院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阮 氏 香（NGUYEN THI THOM）：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洪 兵 与 你 方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2025）
赣 1126 民 初 18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江 西 省 上 饶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范 氏 玄（PHAM THI HUYEN）：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程 庆 伟 与 你 方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2025）
赣 1126 民 初 18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江 西 省 上 饶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硕 、王树桓 ：本院受理原告王
华 与 被 告 王 硕 、王 树 桓 、王 树 楷 、王 树 楠 继 承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诉 讼 请 求 ：被 继 承
人 王 恩 汎 名 下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账 号 0200215301003018163*内 的 存 款 依 法 由 原 告
王 华 继 承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发 出 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 日 起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三 日 上 午 9 时（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北区第 17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龙龙:本院受理原告金志征与
金 龙 龙 继 承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0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遇 法 定 休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南磨房法庭第七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辽 宁 省 抚 顺 市 顺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KENNETH VICTOR ATHERTON（肯
尼 斯·威 克 特·亚 塞 顿）：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赵 静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送达起诉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8 时 40 分（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七 审 判 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 北 省 黄 梅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邱 创 智（台 湾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F121085581）：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柳 蝉 诉 被 告 邱 创 智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5）鄂 1127 民 初 151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民 一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湖 北 省 黄 冈 市 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 宁 省 抚 顺 市 顺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李 勳 载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果 东 梅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5）辽 0411 民 初 78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辽
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 林 省 前 郭 尔 罗 斯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吉 0721 民 初 887 号 
王 志 强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吉 林 郭 尔 罗 斯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和 邵 亚
晶 、松 原 市 利 民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王 立 波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5）吉 0721 民 初 88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限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松原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 建 京 ：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北 京 国 合 宇 华 数 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刘 建 京 、刘 建 伟 纠 纷 一 案［案 号 ：（2025）京 0112 民 初 10677
号］，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审 判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答 辩）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下 午 14 时（遇 法 定 休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马 驹 桥 人 民 法 庭 第 二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湖 北 省 江 陵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鄂 1024 民 初 89 号 
AMPHONE KEOVILAY：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焱 钦 与 被 告 AMPHONE 
KEOVILAY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鄂 1024 民 初 8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书 判 决 ：准 许 原 告 张 焱 钦 与 被 告 AMPHONE KEOVILAY 离 婚 。
案 件 受 理 费 人 民 币 200 元 ，由 原 告 张 焱 钦 负 担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原 告 张 焱 钦 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 AMPHONE KEOVILAY 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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